附件1：
招 聘 职 位 表

	单位  名称
	单位简介
	职位  名称
	所学专业
	招聘人数
	学历

学位
	其他资格条件
	联系电话

	广州市市直机关芳村花园物业管理中心
	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管理的处级事业单位，经费为自收自支。主要负责协调芳村花园的物业服务工作。
	职位一
	法学（030101）
	1
	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及以上学历且具相应学位
	1、广州市户口；

2、年龄18周岁以上、30周岁以下（1978年1月1日至1990年12月31日期间出生；

3、中共党员；

4、英语四级以上；
5、熟悉物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，具有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和语言沟通能力。
	联系电话：

020-81683469
联系人：黄咏宁


	
	
	职位二
	物业管理（110212S）或工商管理专业（110201）
	1
	本科及以上学历
	1、广州市户口；
2、年龄18周岁以上、35周岁以下（1973年1月1日至1990年12月31日期间出生；

3、助理物业管理师以上职称；

4、有3年以上物业管理工作经验；

5、具有全国物业管理企业经理岗位证书优先。
	


